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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中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假期管理办法

为保障员工的休假权利，构建和谐企业，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

作积极性，营造激情工作、快乐生活的氛围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

和政策，结合我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休息休假是员工的基本权利，公司应根据工作的具体情

况，并考虑员工本人意愿，统筹安排员工休假，真正落实员工休假制

度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在岗员工。

第三条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假期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〉的决定》

（国务院令第 513 号）执行。（参见附表《公司员工假期标准》）

第四条 带薪年休假

（一） 休假条件

连续工作满 12个月以上的员工，享受带薪年休假 （以下简称年

休假）

（二）休假标准

1.累计工作满 1 年，不满 5 年的员工，每年休假 5 天；

2.累计工作满 5 年，不满 10年的员工，每年休假 10天；

3.累计工作满 10年、不满 15 年的员工，每年休假 12天；

4.累计工作满 15年、不满 20 年的员工，每年休假 15天；

（三）关于年休假的实施细则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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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年休假为有薪假期；

2.年休假不包括其间的公休假日和国家法定假日；

3.年休假可以分次使用，最小使用单位为半天；

4.新入公司员工的年休假计算及未休年休假工资收入的计算等

按国家的相关规定办理；

5.年休假原则上必须在当年内享受完。如有特殊情况须跨年度休

假的，必须经公司批准。

6.员工休年休假应配合、服从公司的生产经营。休假前应当做好

工作安排和交接，确保其所负责的工作不因为休假而受到影响。

7.员工因个人原因申请不休年休假的，应向公司提交申请。

8.员工所休年休假天数，优先冲抵法定年休假天数。

第五条 病假

（一）休假条件

经当地医院医生证明员工本人因病或非因工负伤而不能工作的，并能

提供相关医院的病历和收费票据等资料的，可以请病假，病假由公司

相关部门审批决定。

（二）休病假实施细则：

1、员工如须休病假，原则上应提前申报并经相关负责人批准。

如属突发疾病，应通过口头、短信、电话或委托亲属向公司相关负责

人提出，得到批准后方可休假，并于休完假上班后两个工作日内补办

请假手续。

2.员工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办理病假审批手续，或提交虚假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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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公司将不给予病假；已休假的，按旷工处理。

第六条 事假

（一）请事假一次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，一年累计不得超过 30

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休事假实施细则：

1.员工如须休事假，原则上应提前申报并经相关负责人批准。如

属突发性事件，应书面向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出，得到批准后方可休假，

并于休完假上班后两个工作日内补办请假手续。

2.假期结束后如不能按期归岗，需提前向相关负责人书面申请并

获得批准。未经请示或者请示未获得批准而不归岗的，视为旷工。请

示获批准的，则继续按照休事假处理，员工上班后应在两个工作日内

补充相关的审批手续。

第七条 旷工

（一）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，员工无法履行请假手续外，员

工不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，不上班或不按时上下班的视为旷工。

（二）员工迟到、早退时间以人力资源系统考勤记录时间为准，

当天迟到或早退 30分钟及以上，按旷工半天处理；当天迟到或早退

4个小时及以上，按旷工一天处理，并按月累计计算。

（三）员工连续旷工 5 天及以上，或 12个月内累计旷工累计达 5

天的，视为严重违反公司纪律，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而无须支付

任何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。

第八条 其他假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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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假、产假、看护假、丧假、计划生育假、工伤假、员工探亲假

和归侨、侨眷出境探亲假按政府有关规定办理。（参见附表《公司员

工假期标准》）

享受探亲假期待遇的员工，休探亲假期间固定收入、分位值薪酬

和工龄补贴（含劳务派遣年限补贴）照常发放，同时按请探亲假工作

天数扣减绩效奖金。

第九条 除全国年节及纪念日的假期外，员工休假应提前申报，

经上级领导审批后方可休假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清远市中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清远市中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
2018 年 5 月 14 日


